花蓮高商107學年度第一學期迎新表演節目申請表
1. 本調查表請在9/7(五)放學前交給訓育組。相關表演所需音樂請於9/17(一)放學前將檔案存到訓育組旁的公用電腦桌面「迎新音樂」資料夾，檔名：班級或社團，格式一律為MP3，300kbps以上。未準時繳交音樂檔之節目，則訓育組保留其表演權。
2. 每組表演時間不超過七分鐘，請勿浮報以免壓縮其他表演節目，若有需延長時間，請與訓育組接洽，表演當日以所申請時間為準，超過時間會強制中斷演出。

3. 表演順序與流程將於9/19(三)公佈於校網，若有需要調整演出時間請在當週內與訓育組聯繫，最後結果會於9/21(五)公告，公告後即不再變動，若因所排時間無法演出，則將刪除該節目。

4. 午休練習場地借用自9/17至9/25，各班須於開放時程內當天第一節下課至訓育組登記，並須依規定辦理公假手續，可使用之戶外場地有1.體育館前2.體育館後3.排球場4.司令台5.人文館旁6.原望台，使用完請將場地復原，若發現有遺留垃圾或破壞場地者，將依校規懲處。練習時需徵得導師同意，並請放低音量，不可打擾到其他同學的睡眠。午休時間以外，請利用假日或放學時間加強練習，訓育組將不會協助請公假或借用原舞教室及其他室內場地。圖書館二樓、原舞教室以原使用社團優先，若該社團送舊不表演才開放班級使用。
5. 表演內容請勿出現猥褻、低俗、暴力等動作或言語，且服裝請勿裸露(含露肚子或褲子太短有曝光之虞)，否則將以降幕處理。
6. 如需使用其他社團設備(如熱音社)，請先與該社長協調，並告知訓育組，嚴禁未經同意，私自取用。
7. 熱音社請提早將設備搬至活動中心(可請一節公假)，預留一小時試音，務必要求於13:00前準備妥善。

8. 迎新活動各班的位置由高班班代抽籤決定班級位置，抽籤時間為9/19日中午12點25分，若抽籤當天班代表沒有出席，則由訓育組統一代抽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請沿虛線撕下交給訓育組
表演節目申請表
表演團體：________________     指導老師(導師)：________________(簽名)

  負責人：______________  班級：____________  連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

	表演名稱
	表演型態
(歌唱、跳舞、樂器
演奏、戲劇或其他)
	歌曲名稱

(若無則不用填寫)
	所需時間
(請準確預估，切勿浮報，以免壓縮其他節目的時間)
	設備需求或
其他特殊要求
(未填寫者，不提供設備，請寫明麥克風幾支，如有使用吉他，要用麥克風收音，還是需要接音箱)

	
	
	(自行剪輯請寫”組曲”)
	(誤差20秒內)
	


